
关于 2019 年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
缴费的通知

各有关医疗机构及考生：

为做好珠海市 2019 年医师资格医学综合笔试考试工作，

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医师资格考试

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8〕1659 号）的规定，

现将医师资格医学综合笔试收费标准及缴费方式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缴费考生

所有实践技能考试合格人员方可缴纳医学综合笔试费

用。

二、收费标准

医学综合笔试考试费和考务费标准不分考试类别，按级

别确定，分别为执业医师 200 元/人，执业助理医师 100 元/

人。

三、缴费方式

考生于2019年7月15日至7月26日（上午9:00-11:30，

下午 3:00-5:00，周六、周日休息）期间持身份证按照原报

名途径到各报考点领取缴费通知单，持缴费通知单于 8 月 9

日前在银行办理费用缴纳（通过微信缴费的需要到银行打印

收据备查）。

各领取点地址及咨询电话：

珠海市：香洲区吉大吉莲路 2 号珠海市健康城市和家庭



发展指导服务中心一楼大厅，3220490，2219739

香洲区：香洲区翠景路 112 号香洲区行政服务中心卫生

服务窗口，2516730。

斗门区：斗门区白蕉镇连兴路 80 号斗门区卫计局三楼

医政股 301 室，5510221。

金湾区：金湾区行政服务中心民生事务综合窗口，

7260614。

高新区：高新区唐家办公楼 112 室，3611059。

高栏港区：珠海高栏港经济区高栏港大厦 11楼 1101 室，

7268793。

附件：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医

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

珠海市卫生健康局

2019 年 7 月 11 日


